
依法懲處黎智英 維護國安彰公義
香港執業大律師、粵港澳大灣區創新智庫顧問 龔靜儀

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串謀勾結外國
勢 力 案 ， 9 日 （ 今

天）早在西九龍法院判刑。去年12月中旬，
黎被法庭裁定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一項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全部罪名成立；而同
案的《蘋果日報》三間公司亦被裁定串謀發
布煽動刊物罪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罪成。

法庭之前在裁決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黎智
英從未動搖過破壞國家政權的意圖，即使在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仍然執意推進；另一方
面，他長年都對中國深懷怨恨，經常以協助
香港人為藉口，請求美國幫助推翻中國政
府。黎智英是經審訊後被法院裁定罪名成
立，故不會像案中其他多名主動承認控罪的
被告般得到認罪可享有的減刑折扣。此外，
經審訊後被定罪的被告，一般都會被法庭視
為由始至終對犯案毫無悔意。主動認罪的被
告都會同時承認一份由控方預備的案情撮要
內容屬實，法庭在考慮認罪被告的刑罰時，
所考慮的案情範圍，只會是被告在法庭上承

認的案情撮要所載內容。
然而，當法庭考慮在審訊後被定罪的被告

的判刑時，往往由於在審訊期間，會有越來
越多的案情披露，及因而使犯案的情節更嚴
重，並令法官日後於量刑時，因被法庭接納
的證據令案中犯案的情節的嚴重性大為加
強，而需要採納一個更高的量刑起點。黎智英
案前後審訊了共156天，在如此大量的證據
下，主審法官於量刑時信納案中存在着大量需
要依法上調對其判刑的因素，可能性極高。

歷史證明，黎智英自從開始打造其傳媒王
國，便無間地將反中亂港的種子廣泛地散播
在香港。在壹傳媒旗下刊物的渲染下，個人
自由和權利被無限放大，甚至被誤導至相信
自己可享有反政府的權利。2019年 「黑暴」
禍港，很多參與破壞社會的港人，尤其是年
青人，便是受了壹傳媒旗下刊物的唆擺及洗
腦而踏上違法之路。 當然，三位主審法官是
專業法官，於量刑時絕不會考慮與控罪及案
情無關的其他因素，而只會依法而行。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官的每一個決定，都

必須依法而行。司法機構也有一套完善的上
訴制度，由上級法院透過上訴機制監察下級
法院是否真正依法而行。在刑事案件中的控
辯雙方如對案件的判決或判刑有所不滿，都
有權依法去上訴至較高級的法院。不管對於
黎智英抑或其他任何被告，法庭於量刑時必
須秉承的原則就是不偏不倚、不枉不縱。一
個又一個在法律框架之內合理的判決及判
刑，正是奠定香港法治一塊又一塊的基石。
香港司法之所以能獲得舉世稱譽，就是這樣
一點一滴長期累積下來的。

香港法庭依法對黎智英定罪是維護國家安
全、實施香港國安法、彰顯法治的重要體
現，對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及維護法治權威意義重大。 「科學立法、嚴
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的 「公正
司法」，便有賴於司法機構去履行。毋庸置
疑，香港擁有一班最優質的法官，即使面對
外國政府的無理制裁或其他任何威嚇和壓
力，仍然從容面對，於審理案件或作出任何
決定時始終是依法而行，盡顯無畏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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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心聲

堅決支持對黎智英案的公正判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楊莉珊

國家安全是一個國
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
基石，是全體國民共

同利益的最高體現。香
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其繁榮穩定與國家
安全的堅實保障密不可
分。黎智英案的依法審
理與判決，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司法機關依法行

使審判權、維護國家安全、捍衛法治精神的
正義之舉，充分體現了 「一國兩制」方針在
香港的成功實踐，展現了香港法治社會的成
熟與完善。

國家安全不容侵犯，法治精神必須捍衛。
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實施，填補了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空白，為香港的長
治久安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法治的核心
要義在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嚴重
罪行，必須依法予以嚴懲，這是任何一個法
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黎智英長期從事煽動仇恨、破壞社會安定

的行為，其創辦的《蘋果日報》通過輿論操
作對特定群體進行思想灌輸，企圖扭曲公眾
認知，破壞香港社會和諧。更為嚴重的是，
黎智英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其行
為已嚴重超出言論自由範疇，觸犯了法律底
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法對其定罪，是
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決維護，
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忠實踐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審
理黎智英案，體現了香港司法體系的成熟與
專業。審判過程嚴格遵循法律程序，確保了
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同時也堅決維護了國家
法律的尊嚴與權威。這一判決結果將向全社
會傳遞了明確信號：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破
壞社會穩定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香港自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方針得到
全面貫徹實施，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
得到充分保障。同時，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
則。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黎智英案的依法判
決，正是為了保障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福
祉，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黎智英案的審理和判決，也是對全社會的

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它向香港社會特別是
年輕一代清晰地表明：言論自由並非沒有邊
界，必須在法律框架內行使；國家安全是每
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法治精神需要全社
會共同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應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國家安全教
育，增強全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培養尊法
學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會氛圍。只有築牢國
家安全的思想防線，才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一系列危害國家安全
案件的依法審理，標誌着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斷完善。這為香港
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創造了良好社會環
境，有利於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
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黎智英案的依法判決，是香港法治進程中的
重要里程碑。它彰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
治原則，體現了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
判權的專業精神，展現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保障社會穩定的堅定決心。我們堅
決支持正義判決，堅信在法治的護航下，香港
必將迎來更加繁榮穩定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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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

正確認識樓市的重要意義
香港山西省政協常委及召集人、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經濟委員會主任 蔡志忠

每年的 1 月份，是全國各
省市召開兩會的重要日子，

香港現任的省級政協委員超過
1400 人，他們分別到各自所屬
的省市政協崗位參加會議。筆者
也不例外，帶了三份提案，一如
既往到了太原參加山西省政協會
議。國家能夠讓外地不同界別人
士參政議政、建言獻策，這種做
法很值得推崇。作為港區委員，

我們認真提出不少振興經濟的建議，政協機關非常重
視委員們的意見，很多提案得到充分肯定，並真正落
地實行。筆者甚為欣賞這種集思廣益的參政模式，相
信委員們的付出，也能為國家的 「十五五」規劃貢獻

一點力量。

香港樓市已露曙光
內地去年經濟增長（GDP）達到5%的目標，實在

非常難得。然而，經濟貢獻方面極少提到來自於地產
業，因為地產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剩下的是過渡開
發和過剩供應，持續多年的大跌市產生負面的骨牌效
應，至今仍然未能復原。會議討論期間，不光是內地
工商界別的委員，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僑胞均對香港
樓市甚為關注，他們都明白內地地產仍未復蘇，唯香
港樓市已露曙光，不禁要問究竟為什麽？其實道理很
簡單，香港是一個地少人多的城市，一個每年只有
1.5萬至1.8萬個單位供應、但人口卻在不斷增加的城
市，與內地城市的不同之處，是一個供應過剩，一個
嚴重不足。

至於如何看待香港樓市發展？筆者認為仍有很大
發展空間。香港本地剛性需求強勁，加上人才計劃
引進近25萬人才，連家屬計算估計新進駐本港的人
口超過40萬人，經過幾年的環境適應之後，隨着租
金持續上升，催化了這批有能力的人才家庭投入買
樓行列，再加上利率趨勢向下，供樓平過交租，足
以讓樓市交投變得熾熱。如果讀者問我，這是好事
還是壞事？我會認為是好事，樓市興旺不僅是眾多
持有物業者有所得益，港府賣得到土地以及有大量
相關稅收，庫房當然會更加得益。與此同時，這條
產業鏈至少有50萬相關人士從事着相關工作，樓市
穩定才能保住這些從業員的生計。

不希望樓市大升大跌
當然有人會質疑，樓價高企會直接影響民生，樓

價低迷市民才可以負
擔得起，所以筆者都
不 希 望 樓 市 大 升 大
跌。不過反過來說，

樓價大跌就有很多人買樓嗎？答案是否定的，在
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至2003年 「沙士」時期，
樓價跌了六至七成，但是買家同樣不見得多，原因是
當年樓市大跌嚴重影響經濟，也讓不少企業進行裁
員，失業率大升買樓意欲自然降低，此等經濟環境令
樓市交投萎縮，並不能改善民衆的生活品質。因此，
筆者曾提出將物業市場分為公私營兩個市場，更符合
香港這個多元化的市場，也能照顧基層民眾的居住權
益。

現今年代，大家要正確認識樓市，不要過於將其當
成財富效應工具，要明白這是一個供應與需求、經濟
流通與金融穩定的關係。其實，一個系統裏有這三條
命脈互相牽連，不能讓任何一環失衡，否則都會放大
整體風險。香港房屋剛性需求很大，而樓市交投活躍
又可帶動整條產業鏈，繼而又為金融機構提供巨大財
富收入，這是三贏的局面，環顧世界各大城市，唯香
港最有能力和條件可以做到。不過，必須吸取歷史
經驗教訓，不能過於利用房產權重經濟，樓市同銀
行按揭信貸捆綁在一起，如果樓價大上大落，會直

接影響銀行資產品質和民衆資產
負債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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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評論員 于文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惡者自有
天（法律）收。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自去年底被裁定三項危害國家安
全罪行罪名成立，案件今日正式判

刑。黎智英案的審理與判決，充分展現
香港司法機關嚴格依據法律與證據辦事，任

何企圖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都必然難逃法網，有力彰顯
法治公義與《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最終的依法判
刑，不僅是對犯罪者的正義審判，更是對香港社會普
遍呼聲的有力回應——全社會都期待並支持對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行予以法律上的嚴厲懲處，以維護來之不
易的安定繁榮。

黎智英案證據確鑿，鐵證如山。法庭歷時156日的
公開審訊，全面審視海量證物證據與各方陳詞，黎智
英本人更出庭作供長達52日，最終法庭頒下長達855
頁的裁決理由書，鉅細靡遺地闡述裁決依據，體現出
司法程序的公開、公平與公正，嚴格遵循了 「以事實
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絕無任何所謂的政
治考慮。黎智英身為案件主腦，不僅密切控制所謂媒
體編採方向以煽動社會，更多次還親自勾結外部勢
力，乞求對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實施制裁。這些經法
庭確認的事實，揭示了其行為並非所謂 「新聞自
由」，而是有組織、有預謀地危害國家安全，性質極
為嚴重。任何狡辯在鐵證面前都不攻自破，其最終難
逃法網，正是法治精神與社會公義的勝利。

必須嚴正指出，黎智英案與新聞自由完全無關。本
案揭露的是，黎智英利用新聞報道作為幌子，長期發
布虛假資訊，荼毒社會，行禍國害港之實。其行為與
新聞專業操守背道而馳，是對真正新聞自由的玷污與
破壞。在案件的各個階段，以美西方為首的外部勢力
不斷進行抹黑攻擊與干預施壓，試圖透過政治力量動
搖特區法院依法獨立進行的審判，這是對香港司法獨
立和法治精神的公然踐踏與破壞。某些外部勢力對羈
押情況的不實指控，諸如誣衊特區政府未提供適當醫
療、宗教服務或進行不當單獨囚禁，均與事實嚴重不
符。懲教署一直嚴格依法、依規處理在囚人士事宜，
確保羈押環境人道、合適且健康，所有安排均依法並
考慮相關因素作出，包括充分尊重在囚人士的個人意
願。這些毫無根據的指責，不過是意圖妨礙司法公
正、破壞香港法治穩定的政治操弄。

此案的依法審結，絕非終點。我們必須認識到，國
家安全風險依然存在，外部勢力與反中亂港殘餘分子
並未罷休。社會各界必須保持警惕，堅定支持特區政
府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等法律，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當然，每一位市民都應自覺增強國家安全意
識，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參與者，共同抵制一切危害
國家安全的言行，守護來之不易的社會安定。

黎智英案的公正判決，是香港法治精神的勝利，也
是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有力保障。國安才能港
安、家安，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只有在國家安全
得到切實保障的堅實基礎上，香港才能徹底消除隱
患，聚精會神謀發展、惠民生，更好發揮自身優勢，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創繁榮穩定的嶄新篇章。正義
或許遲來，但絕不會缺席；法治之光，必將繼續照亮
香港前行之路。


